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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其他农村地区劳动者的权利问题 
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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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 

 申明农民与所有其他人平等，他们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应受到任何形式的歧

视，包括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

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歧视， 

 认识到《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都申明，所有人权――

公民权利、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是普遍、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 

 强调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承诺采取必要步骤，确保

实现包括获得适足食物在内的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并通过发展和改革土地制度

等途径实现免受饥饿的基本权利， 

 强调，按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包括土著农民在内的土著人民享

有自决权，根据此项权利，他们可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谋求自身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并且在涉及其内部和地方事务的事项上以及在如何筹集经

费以行使自治职能的问题上享有自主权或自治权， 

 忆及世界各地历史上有许多农民开展斗争，争取自己的权利得到承认并实现

公正和自由的社会， 

  

 1  本宣言草案最初作为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关于促进农民和其他农村地区劳动者权利的最后
研究报告的附件(A/HRC/19/75，仅有英文本)发表。 

 2  迟交。2013年 6月 14日提请交付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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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世界许多地区当前的农业发展、粮食产品投机以及土地的大规模购置

和租赁危及千百万农民的生活， 

 考虑到世界粮食系统日趋集中，被少数跨国公司掌控， 

 认识到小规模农耕、捕捞和牲畜饲养有助于实现能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可持续

粮食生产， 

 考虑到农民是一个特定的弱势社会群体，为保护他们的权利，需采取特殊措

施，保证国家尊重、促进和落实他们的人权， 

 相信本宣言是争取农民权利得到承认、促进和保护的一个关键步骤， 

 承认并重申农民不受歧视地享有国际法所确认的所有人权， 

 庄严通过以下《农民和其他农村地区劳动者权利宣言》： 

  第 1条 
农民的定义 

1.  农民是指依靠土地生活的男子或妇女，因生产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而与土地和
大自然保持直接和特殊的关系。农民自己在土地上劳作，主要依靠家庭劳力和其

他小规模劳动组织形式。农民历来植根于当地社区，照护当地景观和农业―生态

系统。 

2.  农民一词可适用于任何在农村地区从事耕种、饲养、放牧、农作相关手工艺
或类似职业的人。这包括在土地上劳作的土著人民。 

3.  农民一词也适用于无土地者。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定义，下列各类
人被视为可能难以保证生计的无土地者： 

(a) 少地或无地的农业劳动家庭；  

(b) 少地或无地的农村地区非农业劳动家庭，家庭成员从事各种活动，诸
如捕捞、当地市场销售的手工物件的制作或服务的提供； 

(c) 牧人、游牧民、轮垦农、猎人和采集者以及从事类似生计的人。 

  第 2条 
农民的权利 

1.  农民不论男女一律享有平等权利。 

2.  农民有权单独和集体充分享受《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国
际人权文书所确认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3.  农民享有自由，并与所有其他人平等，有权在行使其权利时不受任何形式的
歧视，特别是不受基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身份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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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民有权在任何影响其土地和领地的项目、方案或政策上参与政策设计、决
策、执行和监测。 

5.  农民有权享有粮食主权，粮食主权既指获得以生态无害和可持续方法生产
的、健康和文化上适当的食品的权利，又指确定自己的粮食和农业系统的权利。 

  第 3条 
生命和适足生活水准权 

1.  农民享有人身安全权，不因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被骚扰、驱逐、迫害、任意逮
捕和杀害。 

2.  农民有权尊严地生活。 

3.  农民有权获得适足的生活水准，包括有权获得适足的收入以满足自己和家庭
的基本需要。 

4.  农民有权获得适足、健康、有营养和负担得起的粮食并保持自己的传统粮食
文化。 

5.  农民有权使用自己的农产品和用以满足家庭基本需要，并有权将其农产品销
售给他人。 

6.  农民有权获得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运输工具、供电、通信和闲暇。 

7.  农民有权获得适足的住房和衣物。 

8.  农民有权获得教育和培训。 

9.  农民有权获得能达到的最高身心健康水准。农民有权获得保健服务和医药，
即便生活在边远地区也应如此。他们还有权使用和发展传统医药。 

10.  农民有权获得健康生活，并且不受化学杀虫剂和化肥等农用化学品污染影
响。 

11.  农民妇女有权得到保护，免遭身体暴力、性暴力、言语暴力和心理暴力等
各种家庭暴力。 

12.  农民妇女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并拒绝身体被用于商业目的。 

13.  农民有权根据自己意愿决定子女人数和所用避孕方法。 

14.  农民有权充分实现自己的性权利和生殖权利。 

  第 4条 
对土地和领地的权利 

1.  农民有权单独或集体拥有土地，用于自己的住房和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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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民及其家庭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和在自己的领地上生产农产品、饲养
牲畜、狩猎和采集以及捕捞。 

3.  农民有权在生计所依赖的闲置土地上耕作并拥有此种土地。 

4.  农民有权管理、养护和利用森林和捕捞区。 

5.  农民享有对其土地和领地使用权的保障和不被强迫迁离的权利。非经有关农
民事先自由知情同意并商定公正和公平的赔偿，且在可能时提供返回的选择，不

得予以迁离。 

6.  农民有权从土地改革受益。大型隶农庄园一律不予允许。土地须发挥社会功
能。必要情况下，对土地所有权一律应实行面积上限，以确保平等享有土地。 

  第 5条 
对种籽和传统农业知识及做法的权利 

1.  农民有权确定其所愿种植的种籽品种。 

2.  农民有权拒绝种植其认为在经济、生态和文化上有危险的作物品种。 

3.  农民有权拒绝工业模式的农作。 

4.  农民有权在农业、捕捞和牲畜饲养方面保护和发展当地知识。 

5.  农民有权使用农业、捕捞和牲畜饲养设施。 

6.  农民有权选择其产品和品种以及选择单独或集体耕作、捕捞和牲畜饲养方
式。 

7.  农民有权遵照保护人类健康和维护环境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技术或其所选择的
技术。 

8.  农民有权培育和开发自己的种籽品种并交换、赠送或出售种籽。 

  第 6条 
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权利 

1.  农民有权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获得所需信贷以及物资和工具。 

2.  农民有权为以尊重其社会、文化和伦理价值观的方式提高生产率获取技术援
助、生产工具和其他适当技术。 

3.  农民有权在当地社区掌握的可持续生产系统中将水用于灌溉和农业生产。 

4.  农民有权为在当地市场上销售产品利用运输工具、干燥和储藏设施。 

5.  农民有权参与规划、制订和通过地方和国家农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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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条 
获取信息的权利 

1.  农民有权获得与其需要有关的适足的信息，包括关于资本、市场、政策、价
格和技术的信息。 

2.  农民有权获得与货物和服务有关的适足的信息，并决定需要生产和消费哪些
货物和服务及如何生产和消费。 

3.  农民有权在国家和国际两级获得关于保持遗传资源的适足的信息。 

  第 8条 
决定农产品价格和市场的自由 

1.  农民有权将自己的家庭需要作为安排农业生产的优先事项。他们有权储藏其
产品，以确保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要。 

2.  农民有权在传统当地市场上出售其产品。 

3.  农民有权单独或集体确定价格。 

4.  农民有权为其产品取得公平价格。 

5.  农民有权取得公平的劳动报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的基本需要。 

6.  农民有权在国家和国际两级利用公平和公正的产品质量评价系统。 

7.  农民有权为保障粮食主权发展基于社区的商业化体系。 

  第 9条 
保护农业价值观的权利 

1.  农民有权使自己的文化和地方农业价值观得到承认和保护。 

2.  农民有权开发和保持当地农业知识。 

3.  农民有权拒绝可能毁损地方农业价值观的干预。 

4.  农民有权单独和集体表达自己的精神信仰。 

  第 10条 
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权利 

1.  农民有权单独和集体保护、养护和发展生物多样性。 

2.  农民有权拒绝危及生物多样性的专利，包括有关植物、食品和药品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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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民有权拒绝在当地农民社区拥有、保持、发现、开发或产生的货物、服
务、资源和知识上设定知识产权。 

4.  农民有权拒绝跨国公司设立的认证机制。应促进和保护由农民组织在政府支
持下经管的地方担保计划。 

  第 11条 
保护环境的权利 

1.  农民有权享有清洁和健康的环境。 

2.  农民有权按照自己的知识保护环境。 

3.  农民有权拒绝造成环境损害的一切形式的剥削。 

4.  农民有权针对环境损害提起诉讼和索赔。 

5.  农民有权因“生态债”及历史上和当前土地和领地被剥夺而得到赔偿。 

  第 12条 
结社、意见和言论自由 

1.  农民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并有权按照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表达意见，
包括通过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各级提出主张、请愿和动员的方式表达意

见。 

2.  农民有权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组成并加入独立的农民组织、工会、合作社或任
何其他组织或协会。 

3.  农民有权单独或集体表达其地方习俗、语言、地方文化、宗教、文化型文学
和地方艺术。 

4.  农民有权不因其主张和斗争而被视为犯罪。 

5.  农民有权抵制压迫，并诉诸和平的直接行动保护自己的权利。 

  第 13条 
诉诸司法的权利 

1.  农民有权因其权利受到侵犯而获得有效补救。他们有权诉诸公正的司法系
统，并可有效和不受歧视地求助于法庭。 

2.  农民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